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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黄人社秘〔2023〕95号

关于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扩大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围，根据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

《关于加快推进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皖人社秘〔2021〕87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小微民

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保缴费

（一）参保范围

1．我市辖区范围内依法注册的小微型民营企业和有雇工的

个体工商户（以下统称“小微民营企业”）。小微民营企业划分标

准按照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印发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

（2017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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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经县级人社、乡村振兴等部门联合认定且录入就业脱贫

信息系统和国家防范致贫返贫监测信息系统的就业帮扶车间，及

由各级政府界定的返乡创业企业，且符合上述小微民营企业划分

标准的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3．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情形的新业态从业人员，其所在企业

符合上述小微民营企业划分标准的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（二）缴费基数

1．参保人员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，工资

收入低于上年度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

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

员平均工资 60%的按 60%计缴，高于 300%的按 300%计缴。同

一缴费年度内，个人缴费基数一经核定原则上不再变更。

2．新增参保人员（含断保再次缴费人员），缴费基数按起

薪月工资额申报。

（三）参保费率

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

政策的通知》及《安徽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规

定，依据小微民营企业主营业务所属行业风险类别核定其工伤保

险基准费率，并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等因素每年进

行浮动。

（四）参保方式

1．小微民营企业以“实名制”方式申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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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手续，参保职工发生增减变化时，须按规定向所属社保经办机

构申报办理参保人员增减变更等手续。本通知下发之前，已办理

三险（养老、失业、工伤）的小微民营企业不再进行参保险种

调整。

2．实行“承诺制”和“退出机制”管理，凡要求按本通知参加

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须填写《小微民营企业申请参加工伤保险承

诺书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。小微民营企业发生企业划型变更，应及

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变更登记和职工参保变动。

3．对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，不得设置其他限制条件。

二、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

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后，其参保职工的工伤认定以及

劳动能力鉴定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安徽省实施〈工伤保险条例〉

办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工伤保险待遇

小微民营企业参保前职工发生的工伤，其工伤职工应享受的

所有工伤待遇（包括参保后新发生的所有工伤待遇）仍须由用人

单位支付；对其参保后职工新发生的工伤，其工伤保险待遇按照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《安徽省实施〈工伤保险条例〉办法》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四、其它

1．劳务派遣单位（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有劳务派遣的

单位）仍须按照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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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2．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按照省邮管局、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

的通知》（皖邮管〔2021〕52号）执行。

3．超龄就业人员和顶岗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按照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《关于做好有

关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21〕241号）

执行。

4．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各级在执行中遇到重大问题

应及时请示报告，今后国家、省、市有新规定的，按最新规定

执行。

5．本通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．小微民营企业申请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

2．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

黄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 3月 29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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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小微民营企业申请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

单位名称

企业类型/所属行业 统一信用代码

主要经营范围 从业人员数（人）

上年资产总额

（万元）

上年营业收入

（万元）

单位地址

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：

本单位承诺：①按照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〉

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 号）企业划分标准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本单位属于（小

型企业、微型企业、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），符合小微民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的条件。

②如本单位发展后不再符合小微企业划分标准时，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进行变更

登记。③本单位已将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情况如实告知职工，职工本人已经认可并签字确

认，如若发生劳动争议，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以上填报内容及承诺事项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 承诺单位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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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
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

计量

单位
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

农、林、牧、渔业 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500≤Y＜20000 50≤Y＜500 Y＜50

工业 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2000≤Y＜40000 300≤Y＜2000 Y＜300

建筑业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80000 6000≤Y＜80000 300≤Y＜6000 Y＜300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80000 5000≤Z＜80000 300≤Z＜5000 Z＜300

批发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20≤X＜200 5≤X＜20 X＜5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40000 5000≤Y＜40000 1000≤Y＜5000 Y＜1000

零售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50≤X＜300 10≤X＜5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 500≤Y＜20000 100≤Y＜500 Y＜100

交通运输业 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3000≤Y＜30000 200≤Y＜3000 Y＜200

仓储业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 100≤X＜200 20≤X＜1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1000≤Y＜3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

邮政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20≤X＜300 X＜2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30000 2000≤Y＜3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

住宿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

餐饮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2000≤Y＜10000 100≤Y＜2000 Y＜100

信息传输业 *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2000 100≤X＜20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0 1000≤Y＜10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10000 1000≤Y＜10000 50≤Y＜1000 Y＜50

房地产开发经营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200000 1000≤Y＜200000 100≤Y＜1000 Y＜100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0000 5000≤Z＜10000 2000≤Z＜5000 Z＜2000

物业管理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1000 300≤X＜1000 100≤X＜300 X＜100

营业收入(Y) 万元 Y≥5000 1000≤Y＜5000 500≤Y＜1000 Y＜500

租赁和商务服务业
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
资产总额(Z) 万元 Z≥120000 8000≤Z＜120000 100≤Z＜8000 Z＜100

其他未列明行业 * 从业人员(X) 人 X≥300 100≤X＜300 10≤X＜100 X＜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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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．大型、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

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。

2．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

（GB/T4754-2017）为准。带*的项为行业组合类别，其中，

工业包括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

应业；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，水上运输业，航空运输

业，管道运输业，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、装卸搬运，不包

括铁路运输业；仓储业包括通用仓储，低温仓储，危险品仓

储，谷物、棉花等农产品仓储，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业;
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，互联网和

相关服务；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水

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

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，其

他房地产业等，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。

3．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。（1）从业人员，

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，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，采用全年平

均人员数代替。（2）营业收入，工业、建筑业、限额以上

批发和零售业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

务收入指标的行业，采用主营业务收入；限额以下批发与零

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；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

采用营业额代替；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收入代

替；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，采用营业收入指标。

（3）资产总额，采用资产总计代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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